[bookmark: _GoBack]	江西师范大学2023年度学院本科教学常态化监控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及分值
	观测点及分值
	评分标准
	责任单位
（科室）

	一、专业建设14分
	1．专业建设（含专业认证等专业建设项目）（5分）
	A、1个及以上专业通过专业认证等国家级专业建设项目；B、1个及以上专业入选省级专业建设项目；C、1个及以上专业入选校级专业建设项目；D、有预申报相关专业建设项目未入选；E、没有申报。
	督导科

	
	2.“四新”建设情况（4分）
	A、立项1个及以上相关项目；B、申报3个及以上相关项目；C、申报2个相关项目；D、申报1个相关项目；E、未申报。
	督导科

	
	3.2023版人才培养方案修订（5分）
	A、按时保质保量完成；B、基本按时保质量完成；C、按时完成或保质保量； D、基本按时完成质量不高；E、未能按时完成且质量不高。
	督导科

	二、课程建设13分
	4.课程思政项目（5分）
	A、入选1个及以上国家级；B、入选1个及以上省级或6个及以上校级；C、入选3—5个校级；D、入选1—2个校级；E、未入选。（项目含课程思政示范中心、课程思政示范专业、示范项目（课程、教师团队）、课程思政设计案例、课程思政案例集和论文集等）。
	研究科、
课程思政研究中心

	
	5.“双万计划”一流课程建设（5分）
	A、入选1门及以上国家级；B、入选4门及以上省级；C、入选2-3门省级；D、入选1门省级；E、未入选。
	建设科

	
	6.省级优秀教材评选情况（3分）
	A、获省级一等奖1项及以上或二等奖2项及以上；B、获省级二等奖1项；C、申报2项及以上或推荐申报1项；D、申报1项；E、未申报。
	建设科

	三、教师教学31分
	7.教学检查与考风建设（7分）
	根据教学检查问题抄告单与全年考试师生被通报情况来计算，1次教学检查抄告单或考试1人次师生被通报的情况计为1次，计算标准：A、0次；B、1次；C、2次；D、3次；E、4次及以上或发生教学事故，或省厅督察发现问题。（2张教学工作情况告知单合计为一张抄告单）
	监测科

	
	8.调停课率（4分）
	A、<0.5%；B、0.5%~1%；C、1%~2%；D、2%~5%；E、≥5%或瞒报漏报。任课教师有下列情况之一可不计算在内。1．因交通事故等突发性不可抗力因素不能上课；2．因本人生病、突发事件以及一系列法定假不能上课；3．参加上级主管部门组织的活动且经相关职能部门出具证明；4．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重大活动。
	管理科

	
	9.教授主讲本科课程情况（4分）
	为本科生单独讲授2学分及以上理论课的教授占当年度应任课教授总数的比例A、100%；B、95%~100%；C、90%~95%；D、90%~80%；E、<80%。
	管理科

	
	10.教师课堂授课评价（7分）
	A、小组第1名或小组前30%且平均分不低于90分；B、小组前50%且平均分不低于88分；C、小组前70%且平均分不低于86分；D、小组后30%或平均分80~86分；E、平均分不到80分。
	监测科

	
	11.教师教学竞赛（9分）
	教师教学创新大赛（5分）
	A、参赛教师获国家级奖项；B、参赛教师获省级奖项；C、参赛教师获校级奖项；D、按学校规定名额参赛，但参赛教师未获任何奖项；E、未按学校规定名额参赛，且参赛教师未获得任何奖项。
	质量科

	
	
	十佳百优（
4分）
	A、参赛教师获有十佳或50%以上获百优；B、参赛教师获有百优且按学校规定名额参赛；C、参赛教师有获得百优但未按学校规定参加比赛；D、按学校规定名额参赛，但未获任何奖励；E、未按学校规定名额参赛且未获任何奖励。
	质量科

	


四、学生培养22分





四、学生培养22分



	12.年度考研目标完成率（6分）
	A、≥100%或考研录取率居全校前3名；B、90%~100%；C、80%~90%；D、70%~80%；E、<70%。
	学习指导中心

	
	13.学科竞赛全国赛事中获奖（4分）
	14.学科竞赛全国赛事中获奖（4分）：A、获国家级一等奖及以上；B、获国家级二等奖；C、获国家级奖项；D、参赛但未获国家奖；E、没有参赛。本项不包括“互联网+”大赛，特指学校设定的A类竞赛及高等教育学会最新发布的高等学校学科竞赛排行榜竞赛项目，或者由政府部门（或者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的具有同等影响力的学科竞赛活动。如果在以上竞赛组织、研究等方面做出突出成绩，按照其成绩大小，归入相应等级，或者在获奖对应等级基础上提升等级。
	实践科

	
	14.试卷年度专项检查（4分）
	根据专家组评分，A、≥90；B、85~90；C、80~85；D、<80；E、有严重问题被抄告。
	信息科

	
	15.毕业论文年度综合评价（5分）
	（由“十佳百优”论文和专项检查得分构成）。根据专家组评分，A、≥90；B、85~90；C、80~85；D、<80；E、有严重问题被抄告。
	实践科

	
	16.四级通过情况（3分）
	四级通过率的排名。该项指标计算时仅针对当年应届毕业（非外语类）学生。
评分说明：A、总得分全校前3名；B、第4-8名；C、第9-14名；D、第15-19名；E、第20名。（1.若出现分数相同的情况则由英语四级成绩550分以上人数多少决定排名。）
	管理科

	五、学院建设13分
	17.基层教学组织建设（5分）
	A、获得优秀基层教学组织数量≥1，且合格基层教学组织抽查考核无不合格；B、获得优秀基层教学组织数量为≥1，但有1个合格基层教学组织抽查考核不合格；C、获得优秀基层教学组织数量为≥1，但有1个以上基层教学组织抽查考核不合格或没有获评优秀但也没有抽取考核不合格的基层教学组织；D、没有获评优秀且有1个基层教学组织抽查考核不合格；E、没有获评优秀且抽查考核的基层教学组织均不合格。
	督导科

	
	18. 教学月活动（3分）
	A、≥90；B、85~90；C、80~85；D、<80；E、教学月活动没抓落实。
	办公室

	
	19.教学成果奖获奖情况（5分）
	A、获省级一等奖1项及以上或二等奖2项及以上；B、获省级二等奖1项及以上； C、获校级二等奖2项及以上；D、获校级二等奖1项；E、未获奖。
	建设科

	六、双创教育（7分）
	20. 创新创业实践与教学开展情况（4分）
	1. 学院选派教师参加学校创新创业教育为主题的师资培训和担任《创业基础》课教学的教师数量合计4名及以上；2.校级创新创业课题和精品课程立项合计2门及以上；3.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省级立项4个及以上。A、以上三项有两项达标；B、有一项达标且另有一项达1/2；C、其中有两项达1/2；D、其中有一项达1/2；E、以上均未达到。
	双创中心

	
	21.“互联网+”大赛（3分）
	以2023年参加第九届“互联网＋大赛”最高获奖情况为准。A、国银及以上奖项、获得省级先进个人、校级先进集体奖（以上奖项达到一项）；B、获得省银及以上奖项、校级先进个人；C、获得校银及以上奖项；D、获得校铜；E、未获奖或未立项。
	双创中心


说明：1、A、B、C、D、E转换成百分值依次为100、85、75、65、55。评定3个及以上E取消获奖资格。2、全年严重超时提交材料、影响总体工作的次数累计2次的学院获奖降级处理；累计3次则取消获奖资格。
4

